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转学、转专业及跨校 

交流学分认定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学分认

定工作，便于学生合理安排学习计划，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依据《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上应教〔2019〕56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

际，特修订本办法。 

一、认定范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的本科生，在出现转学、转

专业及跨校交流时，学生所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与本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

的，经开课院系审核同意后，其相关课程学习成绩可按照本办法进行课程学分认

定。 

二、认定细则 

1. 直通认定：原专业修读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学分数方面与转入

专业所修课程名称、学分、教学内容及专业实践一致的，可直接认定为相对应的

课程或专业实践环节。 

2. 对应认定：原专业已取得学分的必修课程能支撑转入专业毕业要求的，

所取得的学分有效；不能支撑转入专业毕业要求的，已取得的学分不予认定，应

予补修。 

3. 替换认定：学生在进行直通认定和对应认定后，其所修课程或专业实践

与学院人才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名称不同，但教学内容基本相同，经学院认定，可

替代人才培养计划中相应的课程或实践环节。 



三、认定程序 

1.申请学分认定的学生，须填写《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

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申请表》并提交成绩单原件及教学大纲（或教材）至学院教

科研办公室。 

2.学院召开教学工作小组会议，结合专业培养计划、课程教学大纲等文件，

对学生提交的学分认定申请进行论证，形成意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

专业及跨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审核表》（必要时可对学生进行面试，以便实际评

价学生的成绩）。 

3.学院将汇总表、原始成绩单及学分认定审核表各一份交至教务处学籍管

理科，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进行结果复核，复核不合格的反馈至学院，由学院负

责补充材料或重新认定。 

4.学生申请认定的学分一经确认不得修改。 

5.上述流程全部结束后，学籍管理科负责汇总整理全部材料和成绩信息，

将相关课程对应成绩录入教学管理系统。 

四、其他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由学院讨论决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本办

法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申请

表 

附件 2：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审核

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年级：     级 手机：  原专业（原院校）： 转入专业： 

原专业（原院校）已修读课程信息 转入专业拟替换课程信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修读学年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备注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转学、转专业及跨校交流学生学分认定审核表 

姓名： 学号： 年级：     级 手机：  原专业（原院校）： 转入专业： 

原专业（原院校）已修读课程信息 转入专业学分认定课程信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修读学年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备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分别由学校教务处、学院教务科留存。 

 

教学工作小组意见：                              学院意见：                             教务处意见： 

组长签字：                          签字（公章）：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